
关于同意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各有关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

你们报来的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申报方案（含请示、实施方案及附件等）和《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已收悉，经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预审工作领导小组于2025年1月14日组织各成员部门及项目单位开展项目评审，并将评审意见现场反馈各项目单位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再次报送至市级各行业部门进行复审，现同意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目标申报事项
根据市项目评审组集中评审意见，各有关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上报的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规划符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求，资金投向符合《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要求，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基本合理，同意批准实施项目（具体项目详见附件）。
二、重视项目过程管理
（一）强化组织领导。项目批复后，各有关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要切实履行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明确项目建设具体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具体负责技术人员，确保有人管事、有人干事。

（二）强化组织实施。各有关乡镇（街道）、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要严格按照工程招投标管理规定，规范项目实施程序，确保项目如期开工建设、按时完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此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建设内容。

（三）强化过程监管。各项目实施单位要精心组织，全面加强项目全过程管理，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要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督促检查，适时掌握项目动态，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各项目单位要根据评审会有关时限要求组织进场施工，要加强施工力量统筹，确保项目序时进度达到上级要求；项目竣工验收后，责任单位应及时完成竣工决算审计，同步推进资产移交并投入使用，切实保障衔接资金使用效益。

（四）强化系统维护。各项目单位要及时将实施项目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系统”，并指派专人适时更新录入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等信息。

三、规范项目资金使用
（一）严格资金管理使用。各项目单位要按照《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全面实行负面清单制管理，严禁实施楼堂馆所、商铺或门、墙、亭、廊、栏等景观项目建设，坚决防止“垒大户”和“造盆景”等形象工程；项目资金要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杜绝出现超范围使用或拉用、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衔接资金足额投入；同时，要严格按照项目进度支付项目资金，做到资金支付与项目建设进度相匹配。

（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要对绩效目标申报、监控、自评等实行全过程绩效管理；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严格按工程预算实施项目，避免因超能力搞建设或工程结算额大幅度高于规划预算，造成新的政府债务，引发“两拖欠”问题。

（三）完善项目资金台账。要按照相关规定和文件要求，坚持按单体项目建立项目台账，认真收集整理工程和项目台账资料归档备查，确保资金支付与工程资料完全闭合，切实提高衔接资金使用的精准度。

四、严格项目公开公示

（一）完善公示要素。项目实施前、实施后，要对项目实施方案、绩效目标和完成情况（绩效目标完成）进行公示和公告，实施前公示主要包括项目名称、资金来源、实施期限、绩效目标、实施单位及责任人、受益对象和联农带农机制等；实施后公告主要包括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结果、检查验收结果、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同时，项目公开内容须包括实施单位及责任人、通讯地址和电子邮箱、监督电话（单位监督电话和12317举报电话）等重点要素。

（二）严格公示时间。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公示公告时间均不少于7天，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衔接资金和项目运行公开透明。

（三）明确公示地点。按照“谁分配、谁公开，谁使用、谁公开，分配到哪里、公开到哪里”的原则，分级进行公示公告，项目在哪里实施，就要公示公告到哪里。

（四）规范公示方式。市、乡两级应通过门户网站、公示牌（栏）等方式进行公开；在乡、村两级实施的项目和到户项目，要在群众便于知晓的醒目地方进行张榜公示，有条件的村组可通过手机APP、短信等方式公开。

五、执行项目报备制度
（一）报备申报方案。在接到此文件后10个工作日内，将项目实施方案电子版和纸质版（装册）报市级项目业务主管部门备案。

（二）报备监测报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按要求及时上报项目监测月报表，做到适时掌握项目动态、适时协调解决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三）报备审计结论。项目完工后，要及时组织验收和审计，并在验收决算后30日内将项目验收报告、项目决算审核报告等材料报备市级项目主管单位。

（四）报备资产清单。坚持“成熟一个移交一个”的原则，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60日内完成资产登记移交管理工作，结合实际制定相应后续管护制度，并将资产移交清单上报项目主管单位备案。

此复！

附件：弥勒市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清单
   中共弥勒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2月13日

	附件：
	
	
	
	

	弥勒市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清单

	                   单位：万元                              日期：2025年2月13日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及项目地点
	安排省级衔接资金
	备注

	
	
	项目单位
	项目地点
	
	

	小 计
	——
	——
	1466
	——

	1
	福城街道滇南农业科技创新园（一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福城街道办事处
	章保社区
	280
	中央、省级资金整合实施

	2
	福城街道章保社区黑桥哨千亩滇红玫瑰产业基地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福城街道办事处
	章保社区
	100
	

	3
	福城街道小石城小组、大菜花小组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提升项目
	福城街道办事处
	小石城小组、大菜花小组
	50
	

	4
	新哨镇韭黄农产品体系建设项目
	新哨镇人民政府
	新哨镇
	200
	

	5
	西一镇大额依村小组产业灌溉设施建设项目
	西一镇人民政府
	阿基村委会大额依小组
	20
	

	6
	西二镇2025年西龙村“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项目
	西二镇人民政府
	西龙村
	400
	

	7
	西三镇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园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西三镇人民政府
	麟马村
	86
	

	8
	江边乡芒果产业基地（大桥片区）农灌提水项目
	江边乡人民政府
	江边村底泥沟、洛洪沟、小中寨小组
	150
	

	9
	五山乡大凹子小组、沙沟边小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五山乡人民政府
	大凹子小组、沙沟边小组
	80
	

	10
	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2025年普龙社区冷链物流交易市场建设项目（一标）
	东风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
	普龙社区
	100
	



中共弥勒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2月13日印发























































































































































































































